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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函
地址：242030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南棟4

樓

承辦人：陳倩怡

電話：02-89956117

電子信箱：c7200036@wda.gov.tw

受文者：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6月30日

發文字號：發訓字第1092502674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「產業新尖兵試辦計畫」及其指定課程辦理原則及相關表件各1份 

(25026741A0C_ATTCH4.odt、25026741A0C_ATTCH5.odt、25026741A0C_ATTCH6.

odt)

主旨：檢送「產業新尖兵試辦計畫」及其指定課程辦理原則、相

關表件各1份，敬請協助宣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旨揭計畫(以下簡稱本計畫)第4點規定辦理。

二、為透過職業訓練之實施，強化青年知識與技能，培育國家

重點創新產業人才，促進青年就業，本署於108年12月16日

推動本計畫，結合跨部會訓練資源，提供青年參加五加二

產業創新相關課程，並補助訓練費用最高10萬元。

三、本計畫於109年6月30日修正發布，增列大專院校為本計畫

訓練單位。敬請協助轉知大專院校，並鼓勵具訓練能量者

向本署所屬分署提出申請。諮詢電話如下：

(一)北基宜花金馬地區:(02)8995-6399#1275 林小姐。

(二)桃竹苗地區:(03)485-5368#1307 曾小姐 。

(三)中彰投地區:(04)2359-2181#1507 黃先生。

(四)雲嘉南地區:(06)698-5945#1421 趙先生。

(五)高屏澎東地區:(07)821-0171 #2336 黃先生。

保存年限:
檔　　號: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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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教育部高等教育司、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

副本：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、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、勞動部勞

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、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、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高屏

澎東分署、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訓練發展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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